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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辦說明



計畫依據

⚫ 行政院「向山致敬」開放山林政策之「登山教育、落實普及」
⚫ 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
⚫ 教育部「結合向山致敬、向海致敬的戶外教育」政策
⚫ 教育部體育署推廣山野教育相關計畫

計畫目的

⚫ 培養學生親山、敬山的態度，習得登山安全與愛山護山的責任
⚫ 建立跨校山野教育合作交流，促進山野教育推廣與山野教育增能
⚫ 落實十二年國教理念目標，以山野教育深化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



申請對象

◆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◆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執行期程

◆ 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



計畫類型

登山體驗活動

1.補助經費:最高補助5萬元

2.申請對象:申請學校為初次辦
理登山體驗活動，藉由登山體驗
認識臺灣的山岳環境。

3.計畫內容:依學校規模及參與
人數，規劃「一次性」或「連續
性」之登山體驗活動。

優質課程方案

1.補助經費:最高補助12萬元

2.申請對象:申請學校應具辦理
過本計畫之「登山體驗」活動或
辦理過登山活動之相關經驗。

3.計畫內容:本方案應連結學校
領域或校本課程來發展山野教育，
內容包含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，
可以主題式、方案、單一領域、
跨領域或議題融入等方式設計課
程。

策略聯盟方案

1.補助經費:最高補助25萬元

2.申請對象:申請學校應辦理過
本計畫之「優質課程」方案。

3.計畫內容:應以「課程領導」
作為教育創新實踐，透過與他校
來建立策略聯盟關係，互相支持
學習資源及分享教學經驗，攜手
拓展課程與教學活動，因地制宜
發展區域山野教育特色。



山野教育(Mountain Education)定義
• 係包含以「山林野地」為場域所進行的課程與教學活動。
• 乃指「在」山野、「有關」山野以及「為了」山野所進行的教育活動。
• MOUNTAIN education is education in, about and for the mountain.

素養課程
應具備課程設計前(裝備階段)；中(課程與教學實踐)；後(課程評估與評量)等階段的「素
養學習」。

山野教育概念範疇
以「登山教育」最為基礎，含括「登山教育(以山野安全做為學習內容所應具備的體能、態

度、裝備、知識、技能自主行動的核心素養)」、「探索教育(以探索等體驗活動做為學習
內容，並關注獨立自主與團隊合作等溝通互動的核心素養)」、「環境教育(以環境資源做
為學習內容包含環境風險與山林守護等社會參與、環境共好的核心素養)」，所採取的「課
程與教學」實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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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期程



5/24
學校收件
截止日

5/27-6/7
地方政府
審查

6/10-6/21
國立臺灣體育
運動大學初審

預計6月底
體育署召開
審查會議

7月
體育署簽呈
核定文

5/2
計畫補助說明會

5/6-5/24
學校申請時間

評選/審核時程



計畫申請方式 學校申請時間
113/5/6-113/5/24

教育部主管之國立學校及地方學校

採線上申請
「教育部補助學校教育經費統合網站」填寫資料

地方學校（特殊教育學校、私立學校、代用國中
等學校）

採紙本申請
將申請文件(附表二、附表三、附件申請計畫書)

一式2份函送地方政府，並將電子檔案送至
「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山野教育推廣團隊」：

mtedu2024@gm.ntus.edu.tw

教育部主管學校（特殊教育學校、私立學校、代
用國中等學校）

採紙本申請
將申請文件(附表二、附表三、附件申請計畫書)

一式2份函至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，並將電子檔案送至
「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山野教育推廣團隊」：

mtedu2024@gm.ntus.edu.tw



計畫申請方式 【紙本申請】表單
附表二、附表三、附件申請計畫書



地方政府審查作業 地方審查時間
113/5/27-113/6/7

線上審查

請逕至統合網站3-2-3 【學生學習及輔導】山野
教育，審查地方學校(特殊教育、私立學校、代
用國中等學校除外)之填報資料，下載並上傳核
章初審結果，即完成線上審查程序。

紙本審查

審查地方政府所轄之特殊學校、私立學校、代
用國中之紙本申請資料，並彙整至附表一。



撰寫重點



計畫撰寫

理念目的

•闡述與校本願景關

連性

•規劃活動的目的

活動基本資訊

•人：參與對象

•事：學習主題與重

點

•時：準備工作與行

程等時程安排

•地：目標山區特性

及環境學習資源

•物：所需裝備或教

具教材

行程設計與路線

•目標地點

•登山路線（附詳圖）

•行程設計與安排

統整與合作等

簡要說明

•學校的行政支持

•場域及專業人力

•安全管理機制

•教師角色與任務

詳細內容請參閱計畫附件-申請計畫書撰寫建議

登山體驗活動、優質課程方案、策略聯盟方案



登山體驗活動

應連結學生學習，清楚詳述該活動的天數、簡要行程、
行前準備（如活動風險管理、體能訓練方式、登山安
全教育實施方式等）、課程受惠之教師與學生人數以
確認課程整備等內容。

目標地點/行程設計與路線圖/活動基本資訊/人事時
地物/統整與合作（五大系統說明）/效益

• 應含登山體驗活動計畫（行程設計）



優質課程方案

單一學校內如何連結各課程計畫（含部定課程與校定
課程），以及學校願景目標等，藉著發展山野課程，
來連結自己學校的課程發展。

課程內容應符合十二年國教校定課程、跨領域課程與
素養導向的學習

• 應含教學活動設計（教案）



策略聯盟方案

為廣大推展山野教育的效益，邀請至少2所未實施、
剛起步或該校未能進行該校自已的優質課程方案。

應思考如何共同辦理跨校性的活動，如下：
• 實境課程與登山活動
• 山野教育經驗分享
• 山野教育教師增能研習活動工作坊
• 山野教育論壇
等等有助於彰顯師生學習與成長之活動規劃。

• 應含教學活動設計（教案）



常見問題



計畫申請常見問題

活動不符本計畫申請項目

• 與山野教育較無關聯性之活動
• 例如:單車、攀岩、溯溪等…

申請計畫不符該申請活動/方案類型之計
畫內容

• 例如：申請優質課程方案，但計畫內容並未看見
詳細的教學活動或未有連續性課程活動。

• 採取：不予補助或調降至符合之計畫類型，並調
降補助金額。

缺乏行程設計、工作時程

• 目標地點
• 行程設計/安排
• 活動（前中後）規劃

缺少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

不論申請體驗活動、優質課程方案、策略聯盟應該都
要有風險管理的規劃。

策略聯盟應詳細描述如何共同辦理跨校性
的活動



經費編列常見問題

雜支
• 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。

裝備
• 申請「登山體驗」類別不予補助裝備。
• 申請「優質課程」及「策略聯盟」方案，按實際

活動及課程可編裝備材料，但不得為資本門。

經費勻支
• 不補助資本門經費
• 業務費項目間可依規定流用

必須按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
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編列

請依照實際執行情況編列經費表



計畫變更
一.在核定經費不變原則之下，計畫內容僅變更「時間、地點」，

並檢附「計畫變更申請書」，行文所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，
再由教育局處轉函至國立臺灣體運動大學。

• 【正本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，副本：教育部體育署】

二.涉及變更「補助經費項目」（新增項目或減少項目），並檢
附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」，行文所
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，再由教育局處轉函至體育署重新「核
定」經費。

• 【正本：教育部體育署，副本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】



• 計畫審查原則、經費編列、經費執行及計畫收件相關問題，
請洽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黃小姐或盧小姐，電子信箱：
mtedu2024@gm.ntus.edu.tw，電話：04-2221-3108，分機
3422。

• 統合網站之系統操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統合
補助計畫工作小組劉小姐，電話：04-2218-8201。

計畫申請相關問題

mailto:mtedu2024@gm.ntus.edu.tw


• 教育部體育署委託本校辦理「113學年度山野教育推廣實施計
畫」。計畫主持人王伯宇副教授。

• 課程推廣：Facebook搜尋「山野教育推廣園地」

• 補助計畫資訊：教育部體育署山野教育資訊專區

• 申請系統：教育部補助學校教育經費統合網站

關於我們

山野教育推廣園地

教育部體育署
山野教育資訊專區

教育部統合網站



113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辦理山野教育推廣計畫說明會

感謝聆聽，敬請指教。




